
浙江省节水型企业水资源费减征管理办法 
 

为建立健全节水政策机制，激发用水户节水内生动力，促进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根据《浙江省水资源条例》和《浙江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

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省行政区域内直接从江河湖泊取水的省级以上节水型企业的水资

源费减征管理，适用本办法。 

二、实施主体 

水资源费减征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取水审

批权限负责，执行情况应当接受发展改革、财政、审计部门和上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减征标准 

获得省级节水型企业称号的取水户水资源费按规定标准的 80%征收。

获得省级节水标杆企业称号的取水户水资源费按规定标准的 50%征收。获

得国家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称号的取水户按省级节水标杆企业减征

标准执行。 

对同时获得两种以上称号的，按最高减征标准执行，不重复减征。 

四、有效期限 

水资源费减征政策享受时间从取水户通过省级节水型企业、省级节水

标杆企业、国家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评定或复评的下一年度 1 月 1 日

开始。省级节水型企业有效期五年，省级节水标杆企业有效期三年，国家

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有效期两年。有效期满后，通过复评的企业继续



享受减征政策。 

五、职责分工 

省级有关部门要加强省级节水型企业和节水标杆企业的建设和管理，

按照职责分工制定评价标准，定期开展评定和复评工作。2019 年底前获得

省级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由省经信、建设、水行政等主管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于 2021 年 10 月底之前，统一组织复评，通过复评的企业按第三、

第四条执行。 

公共供水企业的省级节水型企业和节水标杆企业评定办法，由省水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建设主管部门制定。 

六、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